附件2
广西普通高中免学杂费资助申请表
学校名称：
	学生
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出生
年月
	

	入学
时间
	
	年级
班级
	
	学籍号
	

	身份
证号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申请免学杂费主要理由
	本人因属于如下原因（在□打“√”，可多选），家庭经济困难，特提出享受普通高中免学杂费申请，请予审核批准。
□脱贫家庭学生□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□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□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生 □城市低保家庭学生□农村低保家庭学生□城市特困救助供养学生□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 □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 
□孤儿（含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）□烈士子女□其他

	家庭住址
	
	联系
电话
	

	学生
户籍
地
	□本市、县区户籍学生
□非本市、县区户籍学生
	学校
属性
	□城市示范性 □城市非示范性
[bookmark: _GoBack]□农村示范性 □农村非示范性

	个人承诺
	申请人手工填写： 
本人承诺以上填写信息真实准确，如有虚假，愿承担相应责任，并取消相应受助资格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： 
年     月     日 

	班级审核意见
	经审核，情况属实。根据规定拟同意免除其普通高中学杂费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主任签名： 
年     月     日

	高中学校审核意见
	经审核，并在校内公示无异议。同意免除该生普通高中学杂费。 

学校负责人签名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学校公章） 
年     月     日



